石景山区“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设美丽北京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北京市推进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的工作方案》，加快推进本区“无废城市”建设，制定本方案。通过方案的有效实施，到2027年，石景山区“无废城市指数”达到全市前列，一般工业固废产生强度低于0.01吨/万元，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99%以上，危险废物填埋率低于3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45%，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0%以上，“无废城市”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30年，“无废城市指数”达到91以上，保持前列。一般工业固废产生强度维持较低水平，固体废物基本零填埋，固体废物产生强度、循环利用水平居本市前列。2035年，建成“无废城市”。
一、加强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1.引导源头减量。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落实一般工业固废环境管理要求、产生强度和利用处置情况。实施过程预警，对招商引资计划内工业企业开展产废强度预估测算，结合“无废城市指数”实现动态提示。探索将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降低情况、综合利用水平纳入本区美丽园区、美丽行业建设相关导则中，实现“无废之美”。全面推行绿色制造，鼓励企业和项目开展绿色绩效评价，鼓励重点行业企业开展绿色诊断服务，引导一般工业固废产生强度高于本区平均水平的制造业企业绿色升级。（区生态环境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发展和改革委）
2.打造无废示范。统筹本区美丽细胞建设和企业绩效升级工作，引导园区、企业推行无废生产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固废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推进首钢园先行先试，带动中关村石景山园等开展无废园区建设。到2027年，至少培育遴选1个无废园区。持续培育无废汽修、无废工地、无废商超、无废小区等无废样板。（区生态环境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城市管理委、区发展改革委、石景山园管委会区科委、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区商务局）
3.保持工业固废高位利用。推动工业污泥、废活性炭等综合利用，动态保持本区一般工业固废能用尽用、全量利用。强化老旧厂房等城市更新项目中一般工业固废全过程监管。（区生态环境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
4.强化综合管理。落实一般工业固废细化分类要求，强化排污许可中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填报；逐步推动本区工业企业100%实现工业固废电子台账管理，确保数据实时、准确、完整归集，为固废精细化管理和环境风险精准防控提供数据支撑。落实动力电池等新型固废规范回收要求。（区生态环境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发展和改革委、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二、提升生活垃圾管理实效
5.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消费、“光盘行动”，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和公共机构无纸化办公，服务性行业限制使用一次性物品。聚焦餐饮、外卖平台、电商快递、住宿会展等重点行业，深化塑料污染治理，推广塑料替代品。生产、销售、快递等企业减少二次包装，加强纸箱回收复用，推动生活领域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区发展和改革委、区机关事务中心、区教委、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生态环境局、城管委、商务局、市场监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石景山区分公司）
6.全力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品质。以“一小区一方案”为原则，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建设封闭式分类投放点，统筹完善可回收物及其他专项垃圾暂存体系。深度融合科技手段，实现智能监控、便捷投放与智慧引导，提升居民参与便利性与体验感。（区城市管理委）
7.提高再生资源利用水平。规范居住小区的大件垃圾上门回收服务，加大可回收物交投便民措施的推进力度，实现高低值可回收物的统一回收。扩大智能回收机进社区，2027年实现全区小区覆盖率100%。（区城市管理委）
8.提升集中处理效能。保持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推进实施生活垃圾数智化总量实时统计试点。推动环卫用车新能源比例逐年提升，2027年，实现厨余垃圾运输新能源化全替代。（区城市管理委、区生态环境局、区环卫中心）
三、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治理
9.推广绿色施工。建立全过程绿色建造机制，将建筑垃圾减量要求嵌入项目策划、设计、招标、施工等各环节。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同步开展资源化利用预评估，明确减量目标。落实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条例，实施北京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T687-2024）。大力推广推广装配式建筑、钢结构体系、全装修交付等新型建造方式，新建居住建筑执行绿色建筑二星级以上标准，新建公共建筑力争全面执行绿色建筑二星级以上标准；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北京市要求。推动建筑绿色化拆除，持续开展“无废工地”建设，打造标杆项目。到2027年，装配式新建建筑施工现场、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产生量每万平方米分别低于140吨、210吨。（区城市管理委、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
10.加强闭环管理。落实“进门查证、出门查车”，并推动在重点工地出口安装在线智能识别与称重设备，强化源头精准计量与管控。严格落实建筑垃圾利用备案管理要求和电子运单制度，强化电子运单数据与监管平台的自动对接，确保数据流闭环，加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管理、交通管理等系统平台使用。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运用网格化监管、卫星遥感等手段，提高发现道路遗撒、违法堆存的能力。健全联合执法和惩戒机制，严厉打击无证偷运、套牌冒牌、泄漏遗撒、非法倾倒处置等行为。（区城市管理委、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
11.推动资源化设施提升改造。保障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与产生量基本匹配。提升现有设施效能和品质，实施设施降噪、厂区绿化与智能降尘，并推进数智化运营管理体系建设，推动打造绿色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示范项目。完善资源化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路径，鼓励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于建筑工程、道路工程，使用财政资金、国有投资占控股（主导）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在项目申报阶段承诺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比例，作为审批与监管的重要依据。（区城市管理委、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
四、严密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
12.降低填埋处置量占比。督促严格落实本市填埋相关要求，最大限度降低填埋量。充分利用京津冀等周边资源，重点督促首钢集团积极打通危险废物非填埋路径。自2027年起，本区危险废物动态保持零填埋。（区生态环境局）
13.深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深入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加强对小微产废单位的帮扶，不断完善“小箱进大箱”医疗废物收运体系。（区生态环境局、区卫生健康委）
14.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依托国家固废系统或本区“城市大脑”，探索开展危险废物产生端“五即一码”规范化试点工作。扩大“五即一码”试点范围，力争完成25个汽修行业和2个重点行业企业“五即一码”示范点建设。推动危险废物产生企业数智化管理水平提升，引导企业应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管理减负、安全增效。在本区推动形成典型示范。（区生态环境局）
五、完善其他固废资源化利用
16.推动园林绿化废弃物全量利用。完善园林绿化废弃物收集转运体系建设，提升园林绿化废弃物处置效能及堆肥效能，深化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处置循环再利用项目实施效果。（区园林绿化局）
[bookmark: _GoBack]17.强化污泥监督管理。加强污泥转运管理，落实污泥转运联单跟踪制度，加强对污泥去向、用途等监管。（区城管委）
六、保障措施
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狠抓方案落实。将“无废城市”建设纳入美丽石景山建设考核体系，定期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进展评价。着力推进数智化建设，构建监测数据自动汇集、建设成效动态核算的智慧管理机制。加大转移支付资金对无废城市建设相关项目、工程的支持力度，积极探索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加强“无废”理念的宣传引导，严格执法监管，为“无废城市”建设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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